
當局就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 
 

2010 年 5 月 25 日會議上提出的跟進行動的回覆  
啟德發展計劃  

 
 

目的  
 
  委員要求當局提供過往的文件和記錄，以說明當

局曾否打算利用啟德發展計劃部分用地作緩衝之用，協助

毗鄰舊區推動重建項目，以及如當局曾有這計劃，這計劃

在這些年來的變化過程。  
 
 
當局的回覆  
 
2 .   啟德 (在機場搬離後 )被視為其中一個重要發展地

區。先前的研究和相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亦顯示位於啟德

明渠進口道和九龍灣一帶的擬議填海。這些研究的重點是

探討利用填海發揮前機場用地的發展潛力，以落實各項目

標，包括房屋發展。  
 
3 .   首份法定的啟德 (北部 )和啟德 (南部 )分區計劃大

綱圖在 1998 年刊憲，建議的填海面積約 299 公頃，可容納

人口約 320 000 人。兩份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說明書提及在

該區部分已預留的房屋用地將有助人煙稠密的土瓜灣、馬

頭角和紅磡地區進行市區重整 (見附件 Ia 和 Ib 所載啟德

(北部 )和啟德 (南部 )分區計劃大綱圖說明書第 7.2 .5 段 )。  
 
4 .   前拓展署於 2000 年 11 月向當時的立法會規劃地

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提交一份題為「建議展開東南九龍發

展計劃的詳細設計工作」  的文件 (見附件 IIa )。文件的附

件  1 提及一些公眾意見，認為新發展應與毗鄰舊區的市區

重建計劃互相配合，當局亦打算撥出一幅土地予日後成立

的市區重建局 (市建局 )作安置之用。在 2000 年 12 月 4 日

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當局應委員要求，就如何運用東南

九龍發展區的土地安置在東九龍受市區重建項目影響的居

民 ， 提 供 了 一 份 補 充 文 件 (見 附 件 IIb 所 載 會 議 記 錄 第

20 段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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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 當局其後在 2001 年 9 月向當時的規劃地政及工

程事務委員會提交該份補充文件 (附件 III )，供委員參閱。

這份文件提及東南九龍發展的其中一個目標是協助鄰近地

區進行市區重建。規劃署會聯同市建局在發展計劃的範圍

物色合適的地點作安置居民之用。  
 
6 .   其後修訂的啟德 (北部 )和啟德 (南部 )分區計劃大

綱圖，把填海面積減至約 133 公頃，可容納人口約 260 000
人。經修訂的分區計劃大綱圖在 2002 年 6 月獲得核准。分

區計劃大綱圖的說明書訂明其中一個的規劃主題是提供用

地作暫時遷移和安置居民，以進行市區重建和公共房屋重

建計劃，藉此協助推展市區更新工作，而擬議住宅發展亦

有助推行市區重建工作 (見附件 IVa 及 IVb 所載啟德 (北部 )
和啟德 (南部 )分區計劃大綱圖的說明書第 7.1 .7 段 )。  
 
7 .   市建局自 2003 年起已經與房屋委員會和房屋協

會推行新安排，以安置受其重建發展項目影響的居民 (見
附件 V 所載的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文件附件第 8
段及附件 VI 所載的新聞稿 )。  
 
8 .   鑑於終審法院在 2004 年 1 月就擬議的灣仔填海

作出的判決，不准許在維港進行填海的推定只能在證明到

填海有凌駕性的公眾需要時才可以推翻，當局遂於 2004
年展開全面的啟德規劃檢討 (「啟德規劃檢討」 )，以符合

《保護海港條例》的規定。  
 
9 .   經過兩年多的公眾參與，「啟德規劃檢討」制定

了「零填海」的發展方案，並倡議新的發展概念，著重城

市設計、園景美化和綠化及與維港及毗鄰舊區的連繫；以

及提供多元化的商業、住宅、社會及康樂設施。由於不涉

及填海，啓德發展估計的總人口大大減至約 86 000 人。  
 
10 .   2006 年 6 月 27 日，當局向當時的規劃地政及工

程事務委員會簡介啟德初步發展大綱草圖時，委員歡迎零

填海的發展方案，同時亦知悉當局指啟德發展計劃是一個

長遠的項目，當局沒有計劃把啟德發展與市區重建策略和

市區重建計劃掛鈎的解釋。  (見附件 VII 所載會議紀錄第

57 和 58 段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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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.   隨 後 公 佈 的 啓 德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及 其 說 明 書 並

沒有提述在啟德提供房屋用地以協助舊區重建。在進行考

慮申述的程序時，部分立法會議員及地區居民認為啟德應

提 供 公 共 房 屋 ， 以 安 置 舊 區 內 那 些 受 市 區 重 建 影 響 的 住

戶。政府當局回應表示，已建議在啟德內提供各類房屋用

地，以創造一個結合不同住宅鄰舍的社區。在實施階段時，

會考慮房屋用地的不同用途，作為發展私人房屋、公共房

屋，或協助推行重建項目 (摘錄自《啟德規劃檢討第三階段

公眾參與報告》 (見附件 VIII ) )。  
 
12 .   在不填海的大原則下，及考慮到公眾對降低發展

密度及建築物高度的訴求，分區計劃大綱圖內規劃作住宅

用途的土地面積以至房屋發展的規模已大大減少。在現時

的分區計劃大綱圖內，約 35 公頃的政府土地已規劃作住宅

用途，預計可容納約 86 000 人。在這 35 公頃的土地中，

有 9.2 公頃撥作興建公共房屋， 25.8 公頃預留作其他住宅

用途。若作一比較，先前在 2002 年核准的啟德分區計劃大

綱圖建議的填海範圍約為 133 公頃，提供 66 公頃的土地作

住宅用途，預計可容納約 260 000 人，當中 34 公頃土地為

填海所得，可容納約 139 700 人。  
 
 
 
 
 
 
發展局  
2010 年 7 月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